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靈宮和聖潔的祭司體系的成聖  
(彼前 2:5; 林後 7:1; 帖前 3:13, 5:23) 

I. 我們是神的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林前 3:16; 林後 6:16;弗 2:21-22; 提前 3:15-16; 來 3:6) 

A. 帳幕的三部分  

1. 外院 

2. 聖所 

3. 至聖所 

B. 人的三部分 – 靈、魂和體全然成聖 (帖前 5:23) 

1. 我們人的身體 (林前 6:15-20; 提前 3:16) – 相當於外

院 – 明確表明我們的身體也必須要聖潔  (羅 6:19; 

12:1; 帖前 4:4; 提後 2:21) 

2. 我們的魂 – 相當於聖所: 基督要住在我們心裏 (約 

14:23; 弗 3:17; 賽 57:15; 加 2:20; 西 1:27)  

3. 我們的靈 – 相當於至聖所: 聖靈住在我們靈裏 (約

14:17; 林前 6:17; 羅 8:9-11) 

II. 外院 – 相當於身體 

A. 圍牆 – 從外面的世界中分別出來 (出 27:9-19, 38:9-20) 

1. 外面是黑暗和敗壞 (彼後 1:4) ;  

惡者的權勢 (約壹 5:19 下; 徒 26:18) ;  

宗教的偽善和可怖 (太 23:13) ; 與神為敵 (羅 8:7) ;  

無常和虛妄 (弗 4:17-19) 

2. 教會 (希臘文: ἐκκλησία) – 被呼召、分別出來為著主 

(西 1:13; 加 1:4; 約 18:36 上; 彼前 2:9; 多 2:14; 太

5:14; 來 12:22-23; 弗 5:27) 

3. 白細麻織成的帷子 – 基督全備的純潔和公義 

(啓 19:8; 3:4-5, 18; 7:14; 詩 132:9; 賽 61:10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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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 內裡的實際從身體得彰顯 (啓 19:13-14; 太 5:13-

16; 林前 6:20) 

b. 神的本質顯在我們的行事為人與世界和宗教有明

顯的分別 (利 10:9-10; 撒上 8:20; 王下 17:15; 林後 

6:14-17; 約 14:30; 來 7:26; 羅 12:1-2; 多 2:12;  約壹

2:15-17; 羅 6:19) 

4. 六十根柱子 (提前 3:15; 加 2:9; 啓 3:12; 詩 144:12) 

a. 皂莢木 – 耶穌在復活裡那不可毀壞的人性 (約

1:14; 提後 1:10; 林前 15:53-54; 羅 2:7)  

b. 銅座 – 銅意指審判 (詩 89:14; 97:2; 啓 1:15, 2:18; 

彼前 4:17; 林前 11:31-32) 

i. 罪在肉體裡受了咒詛 (羅 8:3, 13; 太 5:27-30; 

詩 97:10; 來 12:4):  

肉體的工作 (加 5:19-21; 西 3:5), 愛世界, 不法

和虛謊 (雅 4:4; 帖後 2:10-12),  

守宗教 (西 2:20-23),  

在我們的思想裡，在我們的說話和行事上 

(羅 8:5-7; 詩 19:14; 林後 10:5) 

ii. 不信的人不把神的審判放在眼裡 (詩 10:5) 

iii. 在錫安我們歡喜受審判，因為我們得以變化 

(詩 19: 9-11, 48:11, 97: 8) 

iv. 基督的審判臺 – 按著本身所行的，或善或惡

受報 (林後 5:10) 

c. 鉤子和杆子都要用銀子做 (出 27:10, 38:17) – 銀子

意指救恩和救贖 

d. 銅做的橛子，固定柱子 

5. 圍牆的尺度 : 長一百肘，寬五十肘， 高五肘 – 我們

的責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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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入口 – 耶穌基督 (門：約 10 & 14, 進口：弗 2) – 帳幕的

三個入口都是同一個材料做的 : 紫色、藍色、朱紅色的

細麻 ; 只有內幔有基路伯 

C. 燔祭壇 – 皂莢木包銅並所有器具都是銅製的 (出 27:1-8)  

1. 全世界在神的審判之下 (羅 1:28-32, 3:9-19; 弗 2:3)  

2. 基督在十字架上為我們受了審判 (賽 53; 太 27:45-46; 

彼前 2:24; 來 9:14, 10:19) 

a. 銅意指神的審判 (民 16:38-40; 民 21:4-9; 伯 11:13-
15) 

b. 平面圖 5 x 5 肘 (大約 5m²) – 審判  

i. 撒但 (約 12:31) 

ii. 世界 (加 6:14; 雅 4:4) 

iii. 罪 (羅 6:6-7,23; 約壹2:2) 

iv. 肉體 (加 5:24)  

v. 己 (加 2:19-20) 

vi. 舊人 (羅 6:6) 

vii. 宗教的成見 (太 23:2-3; 路 12:1-2) 

c. 高三肘中間有網 – 耶穌死與復活 

3. 基督是包羅一切、全備的祭物  

a. 為完成父神的旨意而死 (路 22:42; 約 18:11, 12:27-

28) – 燔祭 

b. 唯一沒有過失、沒有罪的人 – 素祭 (來 4:15; 可 

14:55; 約 6:55-58) 

c. 為與神完全和好而死 – 和平祭 (西 1:20-22) 

d. 在肉體中定了罪案 – 贖罪祭和贖愆祭 (羅 8:3-4; 
7:24-25)  

e. 從死裡復活，升天登寶座，坐在神的右邊 

4. 我們受審判的經歷 

a. 我們各人必須在神前為所行的交帳 (林後 5:10; 來 
4:1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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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審判是必須的 (賽 26:9-10; 林前 5:3-13; 可 7:21-23; 

多 2:12, 14)  

c. 審判和抵抗 – 用我們的意志 (來 12:4; 太 5:29-30; 

羅 6:11; 7:15; 林前 11:31-32) 

D. 銅做的洗濯盆 (出 30:17-21, 38:8, 40:30-32) 

1. 用服侍婦人的銅鏡做的 (出 38:8) – 一面大鏡子 

a. 必須認識我們的光景是多麼地不潔淨 (賽 64:6; 耶
17:9) 

b. 徹底對付神向我們指出的並要行道 (雅 1:21-25) 

c. 讓審判在我們身上執行並因此贏得銅 (伯 11:13-

15; 羅 8:13; 西 3:5) 

2. 盆是放在會幕和祭壇中間，使祭司可以在事奉前洗

手洗腳 (出 30:18 下-21; 來 10:19-22) 

a. 手和腳 (約 13:8-10; 賽 59:1-3, 6-8;提前 2:8) – 和心 

(哀 3:40-41; 雅 4:8-9) 

b. 進入聖所之前 (詩 24:3-4) 

c. 在靠近燔祭壇之前 (詩 26:6-7) 

d. 以致不會死亡 (參看賽 1:11-16) 

3. 滿了純淨的活水用來洗滌 – 基督用話中之水的洗淨

並聖潔教會，使她成為榮耀 (弗 5:26-27; 約 15:3; 

17:17; 賽 4:2-6) 

a. 話與靈 (林後 3:6; 約 6:63; 結 36:26-27) 

b. 由死裡得潔淨並使復活得在我們身上發動 – 初熟

節 (羅 7:24; 8:11; 參看利 14; 民 19) 

4. 沒有給形狀和尺寸 

a. 得潔淨是活的、是個人與神之間的關係 

(詩 139:23-24; 來 4:12) 

b. 完全的潔淨和成聖是沒有盡頭的，要一直進行到

主再來 (帖前 5:23) 

5. 進入聖所的條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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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 燔祭壇的血和洗濯盆的水 – 完全的潔淨 (約

19:34; 弗 5:25-26; 來 9:14, 10:22; 約壹 5:6-8) 

b. 聖潔的祭司衣袍 (出 28:43) 

E. 守節是在外院 

III. 聖所 – 相當於魂 (來 6:19) 

A. 聖所和至聖所的界線 

1. 會幕的四層幔 / 蓋子 (出 26:1-14) 

2. 五根包金的皂莢木柱子和金鉤及銅座用來掛門簾 

(出 26:37) 

3. 包金的皂莢木豎板 (出 26:15-30; 弗 4:11-15) 

a. 立著的 (弗 6:13)，十肘高， 一肘半寬，有榫在兩

個銀座 

b. 北邊和南邊各二十個板有四十個銀座 

c. 後邊就是西邊做板六塊 
d. 後面的拐角要做板兩塊 

4. 用皂莢木包金做閂，使板子連在一起 – 真實的交通

和靈裡完全的一 (出 26:26-29; 約 17:20-23; 腓 2:2;西

3:14; 弗 4:3) 

B. 包金純淨的桌子和金做的器具 (爵和瓶) 和陳設餅 – 指

神的桌子 (出 25:23-30; 利 24:5-9) 

1. 要陳設在神的面前查驗七天 – 每個安息日要有新烤

的餅 – 7 是完全的數目 (雅 1:2-4; 約 12:20-25, 28; 來 
4:15, 2:18) 

2. 只為著祭司的食物 (來 5:13-14) 

C. 金燈臺和他的一切器具–生命的光 (出 25:31-40;亞 4:1-6)  

1. 用一他連得的精金錘出來的 (林前 3:12; 啓 3:18) 

2. 幹 (中幹) 和六個枝子 – 基督，我們種在祂裡面 (約

15:5; 羅 6:5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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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有杏花形狀的杯，有球，有花來妝飾 – 滿有復活生

命的能力 (民 17:1-9; 腓 3:10-11) 

4. 燈是照亮前面 (出 25:37; 耶 33:3; 約 16:13) 

5. 燈要經常點著 (出 27:20-21; 利 24:2-4) 

6. 新榨的橄欖油，由細的燈管流入 – 聖靈 (亞 4:2) 

7. 純金的燈剪 – 剪去陳舊，持守善的 (羅 12:9; 帖前

5:21) 

D. 金香壇 (啓 8:1-5) 

1. 祭司的禱告 

a. 基督，我們的榜樣 (太 6:9-10; 來 7:25; 約 17) 

b. 完全按照神的計劃和旨意 – 保羅的禱告 (弗 1:16, 

3:14-18; 西 1:9; 腓 1:3-4) 

c. 在神寶座前  – 得勝者和初熟的果子 

d. 用金香爐呈上 – 眾聖徒的禱告 (詩 2; 徒 4:23-31, 

啓 8:1-5, 5:8) 

e. 一個討神喜悅常燒著的香 (出 30:8; 路 21:36; 詩

141:2; 羅 8:26-27) 

f. 義人的禱告 (箴 15:29; 路 1:6-11; 提後 2:21; 雅

5:16; 提前 2:8) 

g. 不可有凡火或香 – 拿答及亞比戶和烏西雅王的警

告  (出 30:9; 利 10:1, 16:11-13, 代下 26:16-20) 

2. 金香壇的描述 (出 30:1-10, 30:34-38) 

a. 長一肘，寬一肘，高兩肘 

b. 皂莢木包上精金 

c. 壇的四角和金冠 – 能力和國權 

d. 香的成分: 蘇合香、香錠、白松香、馨香的香

料、乳香 (出 30:34-35) 

E. 魂的錨拋入幔內 – 藉著信和忍耐得著所應許的產業 

(來 6:12-20; 羅 4:20-2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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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V. 至聖所 – 相當於人的靈 

A. 入口 

1. 你要用藍色、紫色、朱紅色線，和撚得細麻織幔

子，以巧匠的手工繡上基路伯 (出 26:31) 

2. 幔子掛在四根皂莢木包金的柱子上 

3. 金鉤和銀座 

4. 進入至聖所的路 (來 10:19-22) 

a. 裂開的幔子 – 耶穌基督身體裂開  

b. 藉著羔羊的寶血像在贖罪日 

c. 心中天良的虧欠已經灑去 

d. 身體用生命的水洗淨了 

B. 約櫃 

1. 基督，今天坐在至高者的右邊 (啓 11:19) 

a. 藉著手裡的書卷管理整個宇宙發生一切事情 

(啓 5) 

b. 世上君王的元首 

2. 為著祂的子民 

a. 祂是那蔽罪蓋 (羅 3:25; 來 9:5) 

b. 施恩座 (來 4:16) 

c. 基督 – 大祭司 

V. 聖城 – 屬天的耶路撒冷 – 整本聖經的終極完成 (啓 21) 


